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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全面推进辽宁省预算管理
一体化建设的通知

各市、沈抚示范区财政局：

为贯彻落实财政部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要求，根据《财政部

关于印发预算管理一体化规范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财办〔2020〕13

号）、《关于印发《辽宁省预算管理一体化平台实施方案》的通知》

（辽财办〔2020〕101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在前期部分地区试点运

行的基础上，2021 年我省全面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。现就有

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充分认识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的重要意义

预算管理一体化是财政部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，从推进

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，为完善标准科学、规范

透明、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而作出的一项重大财政管理制度改革。

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坚持“系统观念”顶层设计，运用信息化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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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推进预算管理工作，构建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“制度+技术”的

管理机制，为新发展阶段建立现代财税体制夯实运行基础。此项

工作有利于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有关要求，全面提高

各级预算管理规范化、标准化和自动化水平，也有利于提高财政

系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力，更好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

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。各级财政部门要站在建立现代财政制度、

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，从促进财政业务长

远发展、提高财政服务经济社会大局能力的角度出发，充分认识

此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按照财政部及省财政厅的统一部署，

积极稳妥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，按时保质推广实施。

二、准确把握全面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的目标任务

（一）总体目标。按照财政部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的统一要

求，2021 年 5 月底前完成全省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建设，遵循统

一标准与财政部全国预算管理汇总系统对接；2021 年省市县三级

全部使用一体化系统编制 2022 年预算，具备条件的地区上线预算

执行业务；2022 年 1月起全部使用一体化系统开展预算执行业务，

至此实现预算管理一体化县级以上全面覆盖。

（二）工作任务。按照财政部预算管理一体化规范，省财政

厅研究制定全省统一的预算管理业务规范，开发建设全省统一的

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，组织各级财政部门实施应用。各级财政部

门严格遵循一体化业务规范，对相关业务流程进行适应性调整和

优化，修订完善预算管理有关规程，在本地区全面实施应用预算

管理一体化系统。试点地区在总结前期实施经验的基础上，加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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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推广深度，发挥示范引领作用。

三、全力做好预算管理一体化推广实施工作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要将推广实施预算管理一体化作为今

年各级财政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，切实抓好落实。各地区要成立

由主要负责人为组长的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，研究

制定具体贯彻落实方案，协调和指导各项工作有序推进，并组建

工作专班，研究推进县级实施工作。要建立责任体系，强化责任

担当，主要负责人要负总责，靠前指挥，统筹协调，加强重点环

节的管控，层层压实责任，形成工作闭环，确保按期保质完成工

作任务。

（二）健全工作机制。要调动内外部各方力量共同参与，形

成合力。要明确各相关部门职责，预算、国库、信息技术等部门

统筹抓总，相关责任部门密切协作。要做好与预算单位以及人民

银行、代理银行等方面的协调，加强与财政部辽宁监管局及人大

审计等部门沟通。上下级财政之间要建立联动机制，加强沟通，

遇到问题及时解决。此项工作将纳入省对市工作绩效考评体系，

省财政厅对各地区实施工作加强调度并进行督导检查。

（三）规范安全实施。要严格对照预算管理一体化规范，全

面梳理业务流程，查找现行管理上存在的差距，对不符合预算管

理一体化要求的及时进行调整完善，务必保障按照一体化规范精

准落地。要做好系统测试，严密监控，在确保资金支付安全的基

础上，逐步扩展应用范围。要按照平稳对接、安全可靠的原则进

行新旧系统切换，保障实施过程中财政稳定运行。



（四）加强培训宣传。要系统学习预算管理一体化业务，掌

握总体思路，理解改革内涵，学深学透细节性的管理要求，在此

基础上开展广泛的业务培训，确保相关人员熟练掌握业务知识和

应用技能，保证预算管理一体化规范要求得以贯彻落实。要积极

争取地方党委、政府的支持，并充分利用媒体和互联网手段广泛

宣传，让预算管理一体化理念和要求深入人心，为顺利推广实施

创造外部条件。


